年产300吨羽绒制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9月 9日，潜江市荣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根据《年产300吨羽绒制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参加现场检查验收的有潜江市荣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潜江市生态环境局的代表，验收组邀请  3位专家参加检查验收工作。
验收组成员现场实地检查了项目实施情况和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潜江市荣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在潜江市高场办事处联丰村中心路 1 号建设年产 300 吨羽绒制品项目，项目主要对收集的鸭毛、鹅毛采用清洗剂清洗然后进行烘干、分选等得到成品羽绒。项目总投资5600万元，总占地面积26666.8m2，总建筑面积12928m2。项目建成后年加工羽绒300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湖北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6月受委托承担完成了年产 300 吨羽绒制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潜江市环境保护局（现潜江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月4日出具了《关于潜江市荣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年产300吨羽绒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潜环评审函〔2019〕1号），项目审批后逐步建设完成，经调试运营，目前已经稳定运行，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规定

（三）投资情况

实际总投资5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1.43%。

（四）验收范围

本次的验收范围包括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对照《年产300吨羽绒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等均未发生变化，主要变化的是原环评中生活污水经厂内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周矶办事处污水处理厂，再经处理达标排入东干渠。但是由于实际中管网还未接入到企业门口，拟采取将生活污水处理后经过罐车运至污水处理厂。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管网，然后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东干渠。生产废水经过自建污水处理站经过厌氧、好氧、过滤、沉淀后回用。锅炉产生的去离子水可作为清净下水直接排放，废水经过收集后最后进入西边的农灌沟渠。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锅炉废气，废气经过一根8m高的排气筒将蒸汽锅炉废气引至锅炉房屋顶排放，不会对周围大气产生明显影响。

（三）噪声

采取减震、隔声、等处理，同时加强管理，对定期设备进行保养距离衰减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固废

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废毛片、污水处理站的污泥、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一般废毛片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集中回收处理；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定期收集，交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产生的机械废旧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HW08，集中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均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的环境影响不大。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在建设和实施过程中，遵循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从验收监测单位提供的监测结果来看，项目排放的各类污染物基本满足相关标准要求。验收组认为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                            

六、后续整改要求和建议
1、鉴于目前当地管网暂未接通，厂内废水暂时通过预处理达纳管标准后定期转运至污水厂；建立污水转运台账，待管网接通后污水及时接入管网；

2、规范厂内危废暂存间，落实排污许可及自行监测制度；
3、加强环保设施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4、规范雨污分流系统，完善相关附图附件及“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潜江市荣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9日

